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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樂業是國人固有觀念，購置住宅往往

是多數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消費。然而，

自 2002 年起，我國房價的成長速度開始高於

家戶可支配所得的成長率，導致家戶之購屋

負擔能力相對下降（陳彥仲、呂昭宏，2013）。 

前言 

臺灣的高房價問題已成為全民之痛，都

會地區房價過高更是 2009 年行政院研考會所

舉辦「十大民怨」網路票選之首位。依據營建

署的「房價負擔能力計算方式與國際各國比

較」研究，2009 年臺灣有超過三分之二縣市

房價所得比超過 6，依國際標準已屬負擔壓力

嚴重。其中，新北市為 9.5（房貸負擔率 39％），

臺北市高達 14.1（房貸負擔率 58％），更是到

了負擔極度嚴重的程度。 

過去政府在「住者有其屋」的住宅政策下，

所提出的措施，例如內政部「青年安心成家方

案」、「輔助人民貸款自購住宅」、「住宅補貼」，

財政部委託公股銀行辦理的「青年安心成家

購屋優惠貸款」，勞動部「輔助勞工建購住宅

貸款」，以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原住

民購置自用住宅貸款」等，雖然使人民晉升為

有房產階級，但從此也成為痛苦的屋奴。 

除高房價問題外，求職不易與失業問題

也高居近年民怨排行榜前三名。失業的成本

除薪資的損失外，尚包括技術的流失、家庭經

濟破產、家庭關係破裂，甚至是自殺等社會案

件。此外，在有大量移民之國家，例如西班牙，

失業勞工對外來移民勞工的敵意與日俱增，

造成失業勞工與移民勞工的社會對立問題。

由此可見，失業不僅是重要的經濟問題，儼然

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失業與自有住宅的關聯性頗耐人尋味。

由「安居樂業」這句成語來看，家就像一個人

的避風港，有「安」穩甜蜜的「居」所，才能

心情和「樂」地就「業」。此外，在「有土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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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財」的傳統理財觀念下，國人莫不努力工作，

儲蓄買房，避免淪為無殼蝸牛。基於這樣的理

由，政府一直以來的房屋政策皆鼓勵國人購

買屬於自己的房屋。除前文所述的優惠房貸

政策外，所得稅法也規定，自用住宅購屋借款

利息得於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列舉扣除，也

就是以稅式支出的方式，補助民眾購買房屋。 

林萬億（2015）就指出，從 1957 年公布

的「興建國民住宅貸款條例」，到 1975 年通過

的「國民住宅條例」，國民住宅（public housing）

被定義為「由政府機關興建，用以出售或出租

與中、低收入家庭及軍公教人員的住宅」。此

外，2010 年行政院核定的「改善庶民生活行

動方案－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 

A7 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其中預計興

建 3,960 戶合宜住宅。營建署也在板橋浮洲地

區推出 4,480 戶合宜住宅。事實上，合宜住宅

是國民住宅的翻版，也就是說，過去超過半世

紀政府的國民住宅政策基本上就是國家蓋房

子賣給人民，讓人民擁有自己的房子。但是，

有自己的房子就一定有利就業，「安居」一定

「樂業」嗎？ 

歐洲國家為解決經濟與社會弱勢者的居

住問題，提供只租不賣的社會出租住宅（social 

rented housing），我國簡稱為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以低於市場租金及多元住宅型態，

出租給所得較低的家戶或特殊的弱勢對象，

並搭配社會福利措施的介入，強調「住者適其

居」。目前政府一昧鼓勵或輔助民眾購屋當下，

失業率和住宅自有率之關聯，實有進一步釐

清之必要性。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是探討在

人民就業的考量下，政府應持續「住者有其屋」

的輔助購買住屋政策，或改以「住者適其居」

的住宅出租政策。 

區域失業率和住宅自有率相關文獻回顧 

失業問題不僅會對個人或家庭產生經濟

不安全現象，更會對國家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失業問題最先是引起經濟學者投入研究，而

後因其造成的社會問題嚴重，故也引起社會

學學者的關注。 

國內利用勞動個體資料分析勞工特質、

勞工流動力與失業或再就業的研究包括 Lin 

et al.（1999）、林季平（2003）、林季平和章英

華（2003），以及林季平和廖高禮。這些研究

都發現勞工遷徙是有利失業者再次就業的有

效機制。舉例來說，1980 年代有 96％的流動

失業者變為就業者，另一方面，僅有 58.4％的

非流動失業者變為就業者；1990 年代有 84.2

％的流動失業者再就業，非流動失業者的再

就業比率只有 6.8％，結果說明勞工流動是失

業者再就業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Jiang et al.（2002）則是國內最早以總體資

料探討失業的區域差異性，包括其它研究者

例如劉鶯釧、黃智聰（2003）、江豐富、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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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2005）、Chuang and Lai（2008）以及陳怡

如（2009）等，也都以我國地方政府為樣本所

建構的追蹤資料進行計量分析。Jiang et al.

（2002）發現勞動基準法、基本工資及外籍勞

工等不利於勞動市場需求的總體性勞工政策，

會使得多數男女年齡組群失業率同向提升。

劉鶯釧、黃智聰（2003）則發現各縣市男性比

例、年齡、教育和服務業就業比例等變數對縣

市失業率造成正向影響；技術人員就業比例

與上一年度月平均工作收入（對數值）則對縣

市失業率造成負向影響。 

江豐富、劉克智（2005）建議在全國性的

總體經濟政策外，各地方政府尚應採行隨區

域特性變化的區域經濟成長政策，才能有效

降低特定縣市的失率。Chuang and Lai（2008）

的研究指出約有四分之一的各縣市失業率差

異性可由總體經濟環境因素解釋，其餘則是

由各縣市的居民年齡、家庭特徵、產業結構、

人口密度、遷徙成本及勞動移動力等因素所

解釋。陳怡如（2009）的研究結果證實臺灣各

縣市勞動市場存在空間聚集現象，外溢擴散

程度隨距離遞減。此外，都市化程度較高、行

政資源較充裕的直轄市，其勞動市場顯著受

到相鄰縣市的外溢影響。 

綜上所述，國內既有研究或由區域人口

統計特徵、教育程度、產業特性，或由空間外

溢效果等變數對各縣市失業率的差異進行分

析。然而，以 Oswald（1996）為首的實證研究

結果顯示，房屋市場扮演著失業率的決定因

素。高住宅自有率會導致勞動力水平流動下

降、通勤時間較長，和較少的新增工作機會，

故高住宅自有率是導致高失業率的一項重要

原因。高住宅自有率導致較少新增工作機會

的原因是自有住宅者對住家附近新增工廠的

容忍度較低，而這些工廠往往能帶來新增工

作機會。因此，在「鄰避情結（Not In My Back 

Yard，NIMBY）」下，居住空間與就業空間產

生失衡，高住宅自有率會導致較少新增工作

機會。 

住宅自有率是目前分析國內區域失業率

差異的研究未曾考量之因素，姚名鴻（2019）

在國內有關區域失業率研究的基礎下，進一

步探討住宅自有率對區域失業率的影響。 

結論及建議 

在「有土斯有財」的傳統觀念下，我國政

府一直以來的住宅政策皆鼓勵或輔助國人購

買屬於自己的房屋。由於自有住宅持有者易

受限於自有住宅地，移動力下降。另一方面，

勞工遷徙是有利失業者再次就業的有效機制，

因此，過度強調自有住宅持有，可能導致失業

率上升。國內整體失業率在 2009 年全球金融

海嘯之際達到高峰，爾後就業狀況雖逐漸好

轉，不過各縣市的失業狀況仍略有差異。國內

有關區域失業率差異的研究大多著重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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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人口特徵和產業特性等因素，姚名鴻

（2019）在既有文獻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住

宅自有率對區域失業率的影響。 

以 1998年至 2017年我國臺灣地區行政區

改制後之 20個直轄市和縣市政府為實證分析

對象，採固定效果模型估計方法，探討住宅自

有率、轄區勞動人口特徵地方產業特性、轄區

居民教育程度與失業率之關聯性。姚名鴻

（2019）的實證結果發現住宅自有率、適齡工

作人口數、轄區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具大專及

以上學歷之比例與轄區失業率呈顯著正相關；

另一方面，每人可支配所得、第一級產業和第

二級產業就業者比例則與轄區失業率呈顯著

負相關。 

依據姚名鴻（2019）實證結果，在人民就

業因素的考量下，產業政策確實是影響失業

率最主要因素，教育程度及人口結構亦攸關

失業狀況，然政府若能適度調整住宅政策，由

「住者有其屋」修正為「住者適其居」，提供

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提升居民移動力，亦有

助於降低景氣衰退所帶來的失業衝擊。依國

際經驗，社會住宅占住宅存量 5％是低標，以

全國住宅存量約 840 萬計算，應提供至少 20

萬戶。社會住宅興辦主體是地方政府，中央政

府應協助執行能力較弱縣市興辦，包括修正

住宅法協助地方政府以多元方式取得社會住

宅用地，內政部營建署也研訂「社會住宅興建

管理作業參考原則」作為地方政府興辦社會

住宅之參考。藉由住宅政策的配套調整，鏈結

產業政策和教育政策等相關措施，相信能使

人民真正地「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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